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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3-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曾吉勇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48人，代表股份160,223,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1713%。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人，代表股份 147,792,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3.9942%；
2、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0人，代表股份12,431,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77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41人，代表股份65,072,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6.1616%。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江西华

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76,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3%；反对1,378,

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1%；弃权16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525,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6223%；反对 1,378,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77%；弃权16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 关于选举曾吉勇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3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1%；反对1,421,

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0%；弃权163,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9%。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48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652%；反对 1,421,1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9%；弃权163,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8%。

2.02 关于选举韩盛龙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397,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4%；反对1,654,

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25%；弃权17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24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1940%；反对 1,654,3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22%；弃权17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2.03 关于选举陆繁荣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3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1%；反对1,417,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4%；弃权167,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48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652%；反对 1,417,0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6%；弃权167,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1%。

2.04 关于选举罗顺根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41,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26%；反对1,410,

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1%；弃权171,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49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689%；反对 1,410,1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70%；弃权171,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1%。

2.05 关于选举胡丽华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45,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9%；反对1,410,

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3%；弃权167,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494,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746%；反对 1,410,4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75%；弃权167,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

议案三：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逐项表决）
3.01 关于选举刘丹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17%；反对1,382,

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9%；弃权184,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4%。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505,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5913%；反对 1,382,5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46%；弃权184,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0%。

3.02 关于选举熊明华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670,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5%；反对1,366,

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1%；弃权18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4%。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519,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6129%；反对 1,366,8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04%；弃权18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6%。

议案四：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选举饶立新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同意155,277,04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6.9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0,126,40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2.3986％。
4.02 关于选举张启灿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同意155,271,6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6.9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0,120,97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2.3902％。
4.03 关于选举陈美玲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同意151,342,8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4.4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56,192,25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86.3528％。
4.04 关于选举王金本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同意155,272,6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6.9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0,121,9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2.3918％。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以上四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无异议。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谌文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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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鉴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工会委员扩大会议，经公司工
会委员扩大会议举手表决，选举罗娟女士（详见附件个人简历）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
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与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
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
罗娟女士，198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会计师。历任江西丰彩丽印刷包

装有限公司财务主办会计、主管，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审计稽核部部长。

截至目前，罗娟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6,000股（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任
职后公司将予以回购注销）；其与本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罗娟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阳光
股票代码：600673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石泾港路2号润港产业园6号楼10层（1002）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以及按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需履行的
程序。目前相关方正在为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进行准备工作。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
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上市公司/公司/东阳光

丰禾盈晖/信息披露义务人

元素基金

深圳东阳光实业

宜昌东阳光药业

乳源阳之光铝业

乳源企业管理

纽富斯雪宝3号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股份转让协议》/本协议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中登

《收购办法》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管理人为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丰禾盈晖于 2024年 12月 23日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元素基金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
以 8.33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丰禾盈晖，丰禾盈晖以自

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

丰禾盈晖于 2024年 12月 23日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石泾港路2号润港产业园6号楼10层（1002）
室

苏州工业园区天庭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晓丽）

5000万元

91320594MAE6QQHE3P
有限合伙企业

2024-12-20
2024-12-20 至 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天庭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圣

孙雨舟

丁海

冯小伟

方杰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25
2475
750
750
500
500

认缴出资比例

0.50%
49.50%
15.00%
15.00%
10.00%
10.00%

（三）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晓丽

职务

管理人员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苏州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东阳光经营管理能力、发展规划、未来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拟通

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东阳光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具体计划安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丰禾盈晖未持有东阳光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丰禾盈晖于2024年12月23日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

署）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元素基金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以8.33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丰禾盈晖，丰禾盈晖以自
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同时，深圳东阳光实业与丰禾盈晖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将持有的东阳光的股份情况如下：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丰禾盈晖

深圳东阳光实业

宜昌东阳光药业

乳源阳之光铝业

乳源企业管理

纽富斯雪宝3号

持股数量(股)
150,693,800
582,469,389
545,023,350
128,058,819
91,049,160
55,605,000

1,552,899,518

占总股本比例（%）

5.00
19.33
18.08
4.25
3.02
1.84
51.53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一）《股份转让协议书》
甲方（受让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转让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目标股份转让
在本次股份转让中，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50,693,800股股份转让至甲方，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5%。本次股份转让完毕后，甲方将持有150,693,8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5%。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目标股份，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股份。2、目标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8.33元/股（不低于本协议签订前一交易日的90%），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255,279,354.00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伍佰贰拾柒
万玖仟叁佰伍拾肆元整）。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支付及过户手续应按如下时间节点完成：
（1）第一个付款周期:自本协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合计人民币62,763,967.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
（2）第二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后起10个工作日内（含

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合计 人民币690,403,644.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总额的55%）。

（3）第三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的6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502,111,741.60 元
（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40%），至此，在乙方确认收到甲方全部的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后，甲方
完成全部付款义务。

（4）目标股份过户: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二个付款周期股份转让价款的 3个交易日内（含当
日），双方应配合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记录目标股份已
经过户至甲方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原件或其他经甲方认可的、能记录目标股份已经过户至甲方的相关
文件。3、股份过户

（1）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根据中国法律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按时履行为实施本次股份
转让所必须的信息披露等程序。双方应配合上市公司办理有关信息披露手续，包括提供相关资料及
签署有关文件。

（2）本协议签署后5个交易日内，双方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的确认
申请，并在取得前述确认文件后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中关于目标股份过户的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甲方及乙方应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份过
户必需的各项文件。4、过渡期间的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至目标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之前
（以下简称“过渡期”），如上市公司发生以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目标股份数应
作相应调整，经过增加后的目标股份仍应为上市公司增加后股本总额的5%，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不
变但届时目标股份每股转让价格同时作相应调整；如上市公司发生现金分红事项，现金分红不导致目
标股份数调整，但如果乙方在过渡期内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
意向乙方分配现金红利，则目标股份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由乙方等额补偿给甲方；如上市公司发生
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回购注销不导致目标股份数调整，股份转让价款不变。5、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承诺、声明和
保证的，均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

（2）本协议之任何一方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损失（包括所有的直接经济损失、任何可以预
见到的合理的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以及
差旅费用）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如果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不可归咎于任何一方的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目标股份不能按本
协议的约定转让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4）除甲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要
求配合办理相关税费缴纳和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总转让款为
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除乙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向乙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未付款部分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6、争议解决条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7、生效条款及其他

（1）本次股份转让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成立并生效：1）协议由双方盖章且签字（签章）；2）甲方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需修改本协议的，须提前2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经双方

书面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一致行动协议》
甲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一致行动的范围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同意在下列事项中与乙方采取一致行动：1）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全部重大事项；2）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3）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2）甲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股东的知情权等其他股东权利不

受影响，甲方仍依法享有该等股东权利。
（3）甲方和乙方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时均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影响公司的规范运行。2、一致行动的内容及方式
双方同意，就上述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采取下列一致行动方式：
（1）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甲方同意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召集

权、提案权、表决权等，均以乙方的意见作为最终意见。为确保本协议的履行，甲方行使对上市公司股
东权利前应及时与乙方沟通，确认乙方的意见，并以乙方的意见行事。

（2）如甲方需委托其他方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甲方应确保其委托第三方按照与乙方确认一
致的意见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做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3、协议的有效期

（1）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且甲方在中登公司登记为上市公司股东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有效期为
自生效之日起12个月。

（2）本协议至下列事项达成时提前终止：1）双方书面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2）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4、相关承诺
（1）本协议生效后，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与第三方签署与本协议内容相同、相似、相矛盾

的协议。
（2）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非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让所持标的股票、也不得质押标的

股票或在标的股票上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5、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方蒙受任何损失、

承担任何责任和/或发生任何费用（包括利息、合理的法律服务费和其它专家费用），则违约的一方应
全额赔偿守约的一方。

（2）违约方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后并不当然解除本协议，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违约方还
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履行本合同。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东阳光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来源及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资

金均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
金的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履行的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以及按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需履行的程
序。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

司发行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它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

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作出如下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晓丽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23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东阳光

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股票种类： 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0股

持股比例： 0%
股票种类： 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及持股数量： 150,693,800股

变动比例： 5.00%
时间：协议转让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完成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 √ 否□

是 □ 否√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侯公
渡

600673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
石泾港路 2号润港产业园 6号楼

10层（1002）室

有 √ 无 □
是 □ 否 √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阳光
股票代码：6006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6号27-11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以及按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需履行的
程序。目前相关方正在为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进行准备工作。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
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上市公司/公司/东阳光

元素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

丰禾盈晖

深圳东阳光实业

宜昌东阳光药业

乳源阳之光铝业

乳源企业管理

纽富斯雪宝3号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股份转让协议书》/本协议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中登

《收购办法》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管理人为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的交易对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丰禾盈晖于 2024年 12月 23日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元素基金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
以 8.33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丰禾盈晖，丰禾盈晖以自

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

丰禾盈晖于 2024年 12月 23日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基金编号

产品类别

基金管理人注册地

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

基金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公司类型

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

基金管理人成立日期

基金管理人经营期限

基金管理人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人联系电话

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TQ349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6号27-11
林代莉

420万元人民币

91500103091243568K
有限责任公司

林代莉

2014-02-28
2014-02-28 至 永久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023-68891881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林代莉

童盟

职务

执行董事兼经
理

监事

性别

女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重庆市南岸区双峰
山路

重庆市南岸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元素基金和深圳东阳光实业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与深圳东阳光实业、宜昌东阳光药业、乳源企

业管理、乳源阳之光铝业、纽富斯雪宝3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意愿，在符合各方利益基础上达成本次权益变动的一致意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继续增加或减持东阳光股份的计

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东阳光的股份情况如下：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深圳东阳光实业

宜昌东阳光药业

元素基金

乳源阳之光铝业

乳源企业管理

纽富斯雪宝3号

持股数量(股)
582,469,389
545,023,350
150,693,800
128,058,819
91,049,160
55,605,000

1,552,899,518

占总股本比例

19.33
18.08
5.00
4.25
3.02
1.84
51.53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于2024年12月23日与丰禾盈

晖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元素基金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以8.33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丰禾盈晖，丰禾盈晖以自
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同时，深圳东阳光实业与丰禾盈晖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元素基金不再持有东阳光股份，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
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一）《股份转让协议书》
甲方（受让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转让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目标股份转让
在本次股份转让中，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50,693,800股股份转让至甲方，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5%。本次股份转让完毕后，甲方将持有150,693,8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5%。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目标股份，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股份。2、目标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8.33元/股（不低于本协议签订前一交易日的90%），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255,279,354.00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伍佰贰拾柒
万玖仟叁佰伍拾肆元整）。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支付及过户手续应按如下时间节点完成：
（1）第一个付款周期:自本协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合计人民币62,763,967.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
（2）第二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后起10个工作日内（含

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合计 人民币690,403,644.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总额的55%）。

（3）第三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的6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502,111,741.60 元
（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40%），至此，在乙方确认收到甲方全部的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后，甲方
完成全部付款义务。

（4）目标股份过户: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二个付款周期股份转让价款的 3个交易日内（含当
日），双方应配合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记录目标股份已
经过户至甲方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原件或其他经甲方认可的、能记录目标股份已经过户至甲方的相关
文件。3、股份过户

（1）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根据中国法律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按时履行为实施本次股份
转让所必须的信息披露等程序。双方应配合上市公司办理有关信息披露手续，包括提供相关资料及
签署有关文件。

（2）本协议签署后5个交易日内，双方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的确认
申请，并在取得前述确认文件后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中关于目标股份过户的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甲方及乙方应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份过
户必需的各项文件。4、过渡期间的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至目标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之前
（以下简称“过渡期”），如上市公司发生以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目标股份数应
作相应调整，经过增加后的目标股份仍应为上市公司增加后股本总额的5%，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不
变但届时目标股份每股转让价格同时作相应调整；如上市公司发生现金分红事项，现金分红不导致目
标股份数调整，但如果乙方在过渡期内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
意向乙方分配现金红利，则目标股份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由乙方等额补偿给甲方；如上市公司发生
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回购注销不导致目标股份数调整，股份转让价款不变。5、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承诺、声明和
保证的，均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

（2）本协议之任何一方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损失（包括所有的直接经济损失、任何可以预
见到的合理的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以及
差旅费用）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如果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不可归咎于任何一方的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目标股份不能按本
协议的约定转让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4）除甲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要
求配合办理相关税费缴纳和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总转让款为
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除乙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向乙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未付款部分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6、争议解决条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7、生效条款及其他

（1）本次股份转让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成立并生效：1）协议由双方盖章且签字（签章）；2）甲方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需修改本协议的，须提前2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经双方

书面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一致行动协议》
甲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一致行动的范围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同意在下列事项中与乙方采取一致行动：1）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全部重大事项；2）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3）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2）甲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股东的知情权等其他股东权利不

受影响，甲方仍依法享有该等股东权利。
（3）甲方和乙方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时均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影响公司的规范运行。2、一致行动的内容及方式
双方同意，就上述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采取下列一致行动方式：
（1）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甲方同意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召集

权、提案权、表决权等，均以乙方的意见作为最终意见。为确保本协议的履行，甲方行使对上市公司股
东权利前应及时与乙方沟通，确认乙方的意见，并以乙方的意见行事。

（2）如甲方需委托其他方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甲方应确保其委托第三方按照与乙方确认一
致的意见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做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3、协议的有效期

（1）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且甲方在中登公司登记为上市公司股东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有效期为
自生效之日起12个月。

（2）本协议至下列事项达成时提前终止：1）双方书面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2）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4、相关承诺
（1）本协议生效后，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与第三方签署与本协议内容相同、相似、相矛盾

的协议。
（2）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非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让所持标的股票、也不得质押标的

股票或在标的股票上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5、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方蒙受任何损失、

承担任何责任和/或发生任何费用（包括利息、合理的法律服务费和其它专家费用），则违约的一方应
全额赔偿守约的一方。

（2）违约方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后并不当然解除本协议，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违约方还
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履行本合同。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东阳光的股份，不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

限制事项。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系统买卖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它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

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作出如下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林代莉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23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东阳光

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股票种类： 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150,693,800股

持股比例： 5.00%
股票种类： 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及持股数量： 减少150,693,800股，变动后持股为0股

变动比例： 5.00%
时间：协议转让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完成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 □ 否√

是 □ 否√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侯公
渡

600673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6号27-11

有 √ 无 □

是 □ 否 √

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2024-80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

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内部协议转让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股数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之受让方承诺：在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2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协议转
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本次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12个月；● 本次权益变动中的协议转让事宜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及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深圳东阳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元素基金”）于2024年12月23日与苏州丰禾盈晖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禾盈晖”）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元素基金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 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5.00%），以 8.33元/股的价格，通
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丰禾盈晖，丰禾盈晖以自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同时，深圳东阳光实业与丰
禾盈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变动的情况如下：

名称

元素基金

丰禾盈晖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股数（股）

150,693,800
0

持股比例

5.00%
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股数（股）

0
150,693,800

持股比例

0.00%
5.00%

二、交易双方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1、转让方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基金编号

产品类别

基金管理人注册地

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

基金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公司类型

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

基金管理人成立日期

基金管理人经营期限

基金管理人经营范围

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STQ349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6号27-11
林代莉

420万元人民币

91500103091243568K
有限责任公司

林代莉

2014-02-28
2014-02-28 至 永久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东石泾港路2号润港产业园6号楼10层（1002）室

苏州工业园区天庭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晓丽）

5000万元

91320594MAE6QQHE3P
有限合伙企业

2024-12-20
2024-12-20 至 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书》
甲方（受让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转让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目标股份转让
在本次股份转让中，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50,693,800股股份转让至甲方，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5%。本次股份转让完毕后，甲方将持有150,693,8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5%。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目标股份，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股份。2、目标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8.33元/股（不低于本协议签订前一交易日的90%），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255,279,354.00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伍佰贰拾柒
万玖仟叁佰伍拾肆元整）。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支付及过户手续应按如下时间节点完成：
（1）第一个付款周期:自本协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合计人民币62,763,967.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
（2）第二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后起10个工作日内（含

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合计 人民币690,403,644.70 元（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总额的55%）。

（3）第三个付款周期：在本次股份转让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之日起的6个工作日内（含当日），甲方应分笔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502,111,741.60 元
（对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40%），至此，在乙方确认收到甲方全部的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后，甲方
完成全部付款义务。

（4）目标股份过户: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二个付款周期股份转让价款的 3个交易日内（含当
日），双方应配合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记录目标股份已
经过户至甲方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原件或其他经甲方认可的、能记录目标股份已经过户至甲方的相关
文件。3、股份过户

（1）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根据中国法律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按时履行为实施本次股份
转让所必须的信息披露等程序。双方应配合上市公司办理有关信息披露手续，包括提供相关资料及
签署有关文件。

（2）本协议签署后5个交易日内，双方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的确认
申请，并在取得前述确认文件后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中关于目标股份过户的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甲方及乙方应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份过
户必需的各项文件。4、过渡期间的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至目标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之前
（以下简称“过渡期”），如上市公司发生以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目标股份数应
作相应调整，经过增加后的目标股份仍应为上市公司增加后股本总额的5%，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不
变但届时目标股份每股转让价格同时作相应调整；如上市公司发生现金分红事项，现金分红不导致目
标股份数调整，但如果乙方在过渡期内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
意向乙方分配现金红利，则目标股份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由乙方等额补偿给甲方；如上市公司发生
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回购注销不导致目标股份数调整，股份转让价款不变。5、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承诺、声明和
保证的，均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

（2）本协议之任何一方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损失（包括所有的直接经济损失、任何可以预
见到的合理的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以及
差旅费用）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如果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不可归咎于任何一方的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目标股份不能按本
协议的约定转让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4）除甲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要
求配合办理相关税费缴纳和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总转让款为
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除乙方自身不予配合的原因外，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向乙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本次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未付款部分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乙
方支付违约金。6、争议解决条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7、生效条款及其他

（1）本次股份转让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成立并生效：1）协议由双方盖章且签字（签章）；2）甲方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需修改本协议的，须提前2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经双方

书面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一致行动协议》
甲方：苏州丰禾盈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一致行动的范围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同意在下列事项中与乙方采取一致行动：1）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全部重大事项；2）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3）中国法律或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2）甲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股东的知情权等其他股东权利不

受影响，甲方仍依法享有该等股东权利。
（3）甲方和乙方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时均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影响公司的规范运行。2、一致行动的内容及方式
双方同意，就上述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采取下列一致行动方式：
（1）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甲方同意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召集

权、提案权、表决权等，均以乙方的意见作为最终意见。为确保本协议的履行，甲方行使对上市公司股
东权利前应及时与乙方沟通，确认乙方的意见，并以乙方的意见行事。

（2）如甲方需委托其他方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甲方应确保其委托第三方按照与乙方确认一
致的意见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做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3、协议的有效期

（1）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且甲方在中登公司登记为上市公司股东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有效期为
自生效之日起12个月。

（2）本协议至下列事项达成时提前终止：1）双方书面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2）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4、相关承诺
（1）本协议生效后，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与第三方签署与本协议内容相同、相似、相矛盾

的协议。
（2）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非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让所持标的股票、也不得质押标的

股票或在标的股票上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5、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方蒙受任何损失、

承担任何责任和/或发生任何费用（包括利息、合理的法律服务费和其它专家费用），则违约的一方应
全额赔偿守约的一方。

（2）违约方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后并不当然解除本协议，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违约方还
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履行本合同。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股数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中的协议转让事宜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3、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完成后，元素基金不再持有公司股票，其与深圳东阳光实业的一致行动关系
解除。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已就本次
股份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披
露的《东阳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元素基金股份减少）》及《东阳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丰禾盈晖股
份增加）》。

5、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变动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4日


